110學年度第2學期_第2階段
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團體課業輔導開課申請表
	一、申請教師及授課者基本資料

	申請教師
	學系
	
	授課者
	Email
	同申請教師
其他：

	
	姓名
	
	
	
	

	
	Email
	
	
	分機
或
電話
	同申請教師
其他：

	
	分機
	
	
	
	

	二、申請資料

	課業輔導科目
	開課班級
	授課者
	預計上課時間
	節數
	預計
地點
	預計
上課人數

	總體經濟學
	經濟二A
	黃老師
	111/05/25(三)17:10~19:00
	2
	MS Teams
	20

	
	
	
	111/06/13(一)17:10~19:00
	2
	待定
	30

	經濟數學
	經濟二B
	鄭同學
(610XXXXXX)
	111/06/14(二)14:10~15:00
	1
	待定
	35

	
	
	
	111/06/16(四)14:10~15:00
	1
	待定
	53

	總計
	 2 科、 6 節、 138 人次

	申請經費總金額
	800元/節（老師）　4　節＋400元/節（學生）　2　節
＝　4,000　元

	申請原因
	


說明：
一、個資聲明：
本申請表所蒐集並使用之個人資訊（包含姓名、Email、分機或電話、學號等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），僅作為團體課業輔導開課申請之用，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保障您的個人資料，於活動結束後1年內予以銷毀，若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料，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申請。
同意，申請教師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(勾選及簽名)
同意，授課者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勾選及簽名，若申請教師同授課者，不須重複簽)

二、申請資料之規定及填寫說明：
(一)課業輔導科目：名稱需與課程查詢系統中相同，該科必須為申請教師本學期授課之大學部課程，科目數不限。
(二)授課者：由本校專兼任教師或在學研究生、教學助理擔任，若為研究生或教學助理，需附學號。
(三)預計上課時間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１、日期需在申請日之後3個工作日起，至111/06/17(五)止，星期日及放假日除外。如：若111/05/19(四)提出申請，最早可安排的上課日期為111/05/24(二)。
２、時間禁止安排在該科原上課時間（含實習課）、前一階段已申請之時間，亦不可安排於補課時間。
(四)節數(非節次)：必須是整數，不含前一階段之申請節數，每位申請教師至多申請8節課、每位授課者至多授課8節課。
(五)預計地點：
１、執行方式依循本校教務處最新「課程」上課方式，111/05/26(四)前必須以MS Teams採線上同步方式執行，111/05/27(五)~06/17(五)之執行方式，待教務處後續公告決定之。
２、若採實體課業輔導，地點需在本校校內教室（不含研究室），請以保護師生雙方的角度自行安排及借用。
(六)預計上課人數：每次上課人數至少為4人，未達指定人數無法視為執行團體課業輔導，請務實預期，若與實際上課人數落差過大，將納入下次申請之考量。
(七)申請原因：禁止安排校外教學、參訪、講座等。
(八)表格可自行增列。灰字為填寫範例，請於填寫後刪除。
三、本申請表掃描檔或照片請於111/05/31(二)中午12時前以OA或申請教師校級Email傳送至諮輔中心(askx@oa.tku.edu.tw)，同時副本給申請教師所屬學系系主任。
四、審核結果於收到申請表後2個工作日內個別通知。
ASKX-Q03-008-FM004-04
